
自8月深圳交警祭重招整治违
法通行以来，行人冲红灯的违法成
本显然不再是以前教育几句那么
简单。4 日上午，冲红灯的行人被
要求戴绿帽子、穿绿马甲在路口劝
导其他路人。此举迅速引发热议
传遍互联网，对于戴绿帽子一事，
市民有赞有弹。不过，交警解释
称，帽子仅仅是与马甲的同色搭
配，并无他意。 （相关新闻见今
日本报AA04版）

绿帽子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有侮辱
性的含义。因此尽管深圳交警觉得没
什么，但这种做法注定因为其本身蕴
含的争议性而走红互联网。

这对于深圳警方来说，显然是始
料未及的。原本，这种执法模式，意在
普及守法出行常识。而现在，围观者
在点赞与拍砖中形成撕扯大战，有关
出行常识的普及被搁置。跑偏的舆
论，让严肃的执法尴尬。

那么，除了这种执法，深圳警方还

有别的办法吗？从现有法律体系来
看，其实深圳警方也很为难。一方面
行人闯红灯的违法成本并不高，警方
很难说采取刚性措施，督促市民提高
出行素质；另一方面，行人闯红灯问题
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忽视此一问题，
由此引发的衍生交通事故却不能小
视。换言之，警方无法回避此问题，必
须花精力推动问题的解决。

基于这种执法现实，深圳警方让
闯红灯的穿上绿衣服、戴绿帽子劝导
行人，可以说是希望通过一种言传身
教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明白守法出行
的重要性。然而，糟糕的是，一项看似
创新的执法，鉴于相关部门缺乏互联
网知识与传统文化的自觉，而让绿帽
子取代安全出行成为一个热点话题，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误。

深圳警方应该怎么办？办法其实
很简单。近年来，有关守法出行的创
新宣传其实很多。比如一些地区拟定
的富有内涵的宣传标语“刘翔不好当，

跨栏易受伤”。深圳警方完全可以把
这种理念融入劝导服装当中，在帽子
和衣服上印上特定的劝导标语，让民
众有个直观感受。更何况，这种劝导
服需长期使用，花一点时间和精力，制
作传播效果好的劝导服装其实也是执
法创新的重要体现。

“戴绿帽”抢文明劝导头条，尽管
算不上大事，但揭示的常识却弥足珍
贵。在公共执法上，充分考虑到舆情
反应也是对工作负责。即使细微如闯
红灯者戴绿帽子的小事，事前也该有
审慎考量。毕竟，深圳交警花了大量
时间与精力整治违法通行，现在因为
一个不经意的做法，让人们关注的重
点转移，整治努力所应引发的警示意
义可以说打了折扣，得不偿失。因而
对于更多公共机构而言，如何争取避
免不必要的误解，把工作做到实处，最
大限度地发挥工作本应有的正面效果
应该成为有关公共作为的重要一课。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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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绿帽”抢了整治交通的头条，纯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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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淘宝网上，至少就有几十家
网店“代写作业”，整个互联网上从事
类似生意的人更不知有多少。因为绝
大多数学生都是在本地网站或论坛、
贴吧、QQ群中找“枪手”的，真正把作
业寄到外地让人代写的并不多。可就
是这占比极小的交易量，还能支撑这
么多网店存在，且交易量成百上千，可
见找人代写作业已经不是个别学生的
行为。

收钱替学生写暑假作业的行为，
虽然名义上是你情我愿的商业行为，
却极不道德，等于变相帮助学生逃学
和糊弄老师，影响他们的学习效果，
也会进一步败坏社会风气，让人产生
钱无所不能的想法，影响青少年的健
康成长。经营者不能为了赚钱就损
害孩子的利益，工商部门也应该好好
管一管。不仅找人帮忙代写作业的
网帖要删除和屏蔽，代写暑假作业的
网店也应按无证经营加以取缔和罚
款，不能让网络为学生作弊或偷懒提
供便利，孩子们理应有一个健康的学
习环境。
□杨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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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老年证需开证明
湖南一派出所
“吐槽”民政局，你咋看

一 老 人 因 丢 失 老 年
证 ，前 往民政局补办，被
要求去派出所开丢失证
明。湖南冷水江市同兴派
出所开具盖章证明，且向
民政局发文：“纯粹是增加
老百姓补办证件的麻烦”

“还是多为老百姓办点实
事吧！”派出所证实确有此
证明。你怎么看？
（8月5日《新京报》）

甲方

希望多些
这样敢担当的部门

@胡建兵：老人丢失老
年证，民政部门非要让其到
派出所打证明，看起来是民
政局做事认真，其实是增
加老百姓的麻烦，也增加
了公安部门的麻烦，更浪
费了公共资源。希望生活
中多些像这个派出所这样
为民负责，敢于对其他部
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
批评的部门。

@刘剑飞：并不 是 所
有 的 证 明 都 不 需 要 ，有
些 业 务 确 实 需 要 相 关 部
门 开 具 证 明 ，可 是 补 办
老 年 证 需 要 丢 失 证 明 ，
显 然 没 有 多 少 意 义 ，因
此 ，窗 口 单 位 在 办 理 业
务 时 ，应 该 加 以 甄 别 ，能
减 就 减 ，对 不 必 要 的 证
明，应简化省略。

乙方

最好的回应
就是优化程序

@赵查理：补办老年证
还得开证明，不光老人烦，
派出所也烦，才干脆任性一
回，在证明上写了一封言辞
尖锐而又恳切的信，认为没
必要。派出所的说法，是民
众想说但没说的话，获得了
压倒性的支持。对此，民政
局千万别用一封信搪塞，最
好的回应就是优化程序，让
老人补证省心省力。

@黄齐超：丢了老年
证，老人凭着身份证补办一
个不就行了？还要什么“丢
失证明”，完全没有必要。

@张东阳：老年证可以
让具备一定条件的老人享
受一定的福利待遇，因而丢
失了也的确有利益被侵占
的可能，但问题是派出所
开 这 个 丢 失 证 明 并 没 有
用。捡到了如果要冒用照
样还会冒用，民政局更该
考虑的是从技术、程序上
预防老年证的冒用，方便
民众挂失补办，而不是把责
任推给其他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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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店叫卖“代写暑假作业”谁来管

半个手掌大的红色证书硬壳
上 ，写 着“ 阜 宁 好 人 证 ”五 个 大
字。不久后，凭着这个红色小本，
江苏省阜宁县的 256 名“好人”就
能够享受到免费乘坐县城公交
车、免费游玩县内景区、免费用电
15 度等多项优惠待遇。“好人”如
创业，还可获得 50 万元以内的创
业担保贷款。这一条条的奖励措
施，出现在今年 6 月，阜宁县委县
政府联合下发的《阜宁县褒奖“好
人”实施办法》红头文件中。（8月
5日《中国青年报》）

按常理，奖励好人的举措往往易
赢得共识，因为“善有善报”是人们最
朴素的道德信仰。但是，阜宁推出的
好人奖励措施，却没有得到民间认同，
甚至很难获得其他政府部门的配合。
比如据知情人士透露，阜宁县供电局

奖励“好人”的2万元支出，实际上很难
被上级盐城市供电局批准通过。

除了获得奖金，“阜宁好人”还将
在各个领域中得到优待，比如免费用
电15度、燃气费减半、买房折扣、贷款
优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已经
是一种“超国民待遇”了。对此，其他
普通民众自然很难心生认同，因为我
们不能允许“好人”成为凌驾于普通
人之上的特权阶层。撕裂人人平等
的社会共识，是滥赏“好人”越过的第
一层边界。

同时，给好人以特权，实际上破
坏了市场规律，损害了一些市场主体
的利益。比如阜宁规定：“好人”如创
业，可获得超过普通人额度的担保贷
款。但是好人只是道德领域的杰出
者，不一定就符合贷款条件，其创业
项目也不一定就被银行所看好，如果

政府通过行政力量强迫银行为“好
人”贷款，就干涉了市场运行，也给银
行造成了金融风险。市场边界，是滥
赏“好人”越过的第二层边界。

事实上，滥赏即便对于“好人”自
身，也未必就是好事。去年，“抗震小
英雄”雷楚年因诈骗获刑的新闻引发
了舆论震动。人们在反思这一事件
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点：给“好
人”过多的光环与奖励，进行无限的
拔高，很可能让“好人”心理失衡、迷
失自我，最终犯下大错。

所以我们做任何事，都应该遵循
客观规律。对于“好人”我们应该奖
励、宣传，但要实事求是，不能给予

“好人”过滥的奖励与过多的特权。
否则，奖励就会变味、走样，既难以激
励普通人，也容易害了“好人”。
□段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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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也应有边界，“好人”莫成特权人

有家长反映，孩子在
网上花钱找人代写暑假作

业，而且班里其他同学也有类似
情况。记者调查发现，暑假过半，
网上各类代做作业的服务热销，服务
范围更是从小学生画报到研究生论
文。其中，尤其是大学论文或设计等
最为热销，某网店 30 天内出售上千
份。对此，很多学校老师表示，希
望学生正确对待假期作业。
（8月 5日《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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